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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资产评估行业执业会员

开展公益活动的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资产评估行业健康发展，不断提升我区资产评估行业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维护行业的整体形象，结合广西实际，制定本规定（下称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广西资产评估行业执业会员（含注册或备案的各资产评估机构及各注册资产评估师，下同）。
第三条 协会秘书处按照规定，负责组织实施，并对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考核及公布结果。

第四条 各资产评估机构应当设专人记录和管理公益活动事项，并负责向协会秘书处报送有关公益活动事项的材料。

第二章   公益活动的概念与范围

第六条 公益活动是指广西资产评估行业执业会员参加行业协会（包括中评协和广西资产评估协会，下同）组织的、不以盈利为目的、有利于社会和行业建设的义务性可计时服务活动。是注册资产评估师后续教育学与用结合的一种方式。

第六条 公益活动的范围主要包括：

行业协会组织的执业质量检查；

行业协会组织的评估、评审、复核等有关业务事项；

行业协会组织的课题研究；

行业协会组织的师资培训、或培训班授课；

行业协会组织的社会扶贫、救灾、救助活动；

行业协会组织的对行业有重大影响的、或彰显行业正能量的、或为政府部门服务的其他公益性活动；

行业协会组织的其他有关公益性活动等。

第三章   公益活动的管理和要求

第七条 公益活动的时间要求：每个注册资产评估师每年的公益活动时间不少于4小时。每个资产评估机构应完成的公益活动总数量为机构内注册资产评估师数量乘以4小时。机构完成总的公益活动时间的，不影响所属注册资产评估师的年检，机构没有完成总的公益活动时间的，整个机构所属注册资产评估师暂不通过年检，给予六个月的弥补时间；六个月内仍没有完成总的公益活动时间的，所属注册资产评估师年检不予通过。

第八条 公益活动事项的统计与考核：由各资产评估机构于执业会员年检之前汇总本机构内的注册资产评估师的公益活动内容及时间，提供相应依据，填写“机构会员及个人会员公益活动记录表”（详见附表），报经广西资产评估协会秘书处核准。协会秘书处将审定后的各机构公益活动时间汇总、排序、通报、表彰，并公布在协会网站上。

第九条 每次行业协会组织的公益活动都积极报名参加的机构及个人，由于受名额等条件限制，未被协会择优选用的，不影响执业会员年检。

第十条 各机构及个人参加公益活动的材料应当保证其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弄虚作假，各机构及个人对上报材料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

第十一条 协会收到执业会员的上报材料后，应当对执业会员上报材料进行审核。对不符合的上报材料有权予以退回，并责令其改正; 对符合要求的材料予以记录归档。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广西资产评估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2014年度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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